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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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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社會局 

 

不同意 

同意 

由本局擔任監護 (輔助人) 

非由本局擔任監護(輔

助人) 

105.04.08 訂定

105.04.18 修訂

106.06.08 修訂

107.08.01 修訂

108.04.22 修訂

108.09.16 修訂 

110.09.22 修訂 

111.09.21 修訂 

112.09.18 修訂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老人個案成年聲請監護(輔助)宣告流程圖  
      

 

 

 

 

 

 

 

 

 

 

 

 

 

  

 

 

 

 

 

 

 裁定結果 

民眾 警政單位 民政單位 衛政單位 

通報疑似需監護(輔助)個案 

1. 定期訪視個案照顧狀況： 

(1)居住本市：轄區老人服務中心每個月訪視 1次並回傳訪視報告；另個案

有需監護(輔助)人處理之事情應立即回報業務科；浩然敬老院個案由該院

處理，訪視報告半年回報； 

(2)居住外縣市：業務科承辦人每季訪視 1次 

2. 協助財務及相關事務：社會局業務科 

監護宣告/輔助宣告 

監護人(輔助人)辦理事項： 

1. 戶籍：向戶政機關申請登記(30日內) 

2. 財務：清點受監護人之財產、開具財產清冊並會

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報法院備查 

3. 其他：依案主需求協助辦理 

抗

告 

向『應受監護(輔助)宣告之

人』住所地之法院提出聲

請，檢附地方法院聲請狀管

轄及相關證明文件(如：戶籍

謄本、身障手冊、診斷證明

書、身分證、親屬系統表、

同意書等等)→聲請費 1,000

元 

1. 於鑑定日前辦理掛號及繳

費事宜→約1萬3,000元至

1 萬 7,000元 

2. 鑑定當日攜帶健保卡至指

定診間 

3. 法官會同鑑定 

4. 鑑定報告由醫院逕送法院

審理 

1. 法院通知開庭審理(非必

要) 

2. 法院選定監護(輔助)人

時，得命主管機關或社會

福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

調查報告及建議 

3. 當事人如無意思能力者，

法院應依職權為其選任程

序監理人 

社福單位或機構 

遞狀聲請監護(輔助)宣告 

社會局 

1. 評估有無家屬及其照顧能力 

2. 評估案主心智功能是否已退化無法自理(失智) 

3. 評估案主財務是否有遭侵占可能性 

法院通知安排鑑定醫院； 

醫院安排鑑定日期 

(可向法院要求至指定醫院) 

裁定確定 

裁定監宣/輔宣 

審理 結

案 

民眾逕為聲請

本局擔任監護

(輔助)人 

法院函詢本

局表示意見 


